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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及过程
为进一步促进我省文物保护工作，加强义务（兼职）文物保护员队伍建设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省实际，我局组织起草了《山西省文物局
义务（兼职）文物保护员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规定》）。
《管理规定》起草完成后，我局广泛征求了各市文物局和省文物局机关相关处室的意见，通过省文物局办公室合法性审核，经省文物局〔2024〕14次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。
二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规定》共23条，分别明确了规定编制目的、适用范围和对象，保护员招募和管理要求，保护员的设置和补助范围，保护员培训与上岗要求，以及奖惩有关规定等。
